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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为统筹推进全市桉树林林分优化工作，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广东省林业局关于桉树改造生态补

偿的实施意见》《广东省先造林后补助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

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彻

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8”具体安排，以培育稳定、

健康、优质、高效的森林为目标，深入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按照

“依法推进、分期实施、分类改造、重点提升”的思路，科学合理划

分桉树林林分优化范围，分年度稳妥推进水源地、群众关注度高的桉

树林林分优化提升。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种植桉树的行为，加强采伐审

批管理，依法督促经营者按规定伐后更新造林，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稳定。



二、优化对象及区域

本次优化对象主要是我市实施桉改政策以来仍未落实桉改措施

且布局不合理的桉树纯林。同时，根据桉树林分布区位及群众关注程

度，将桉树林林分优化区域划分为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

（一）重点区域

1.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桉树林。

2.“两江两库”周边：东江（含新丰江）、韩江主要支流两岸山

地第一层山脊线以内、地表水环境国省考断面所在河流两岸第一层山

脊线以内的桉树林；新丰江水库、枫树坝水库两侧为平地的一公里范

围及为山地的临江第一重山脊线以内的桉树林。

3.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地、国有林场内的桉树林。

4.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态空间内的桉树林。

5.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的桉树林。

（二）一般区域

重点区域以外的区域为一般区域。

三、优化方式

根据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桉树林林分优化可因地制宜采取更新

改造、补植套种、封山育林方式优化，所有区域内连片优化面积超过

450 亩的，需分年度实施。

（一）重点区域内的桉树林

1.更新改造。营造 3种以上乡土阔叶树种或珍贵树种的混交林，

单一树种比例不超过 50%；或者采取“珍贵树种+”的模式进行改造，



即珍贵树种+优良乡土阔叶树种、珍贵树种+木本粮油（果）树种、珍

贵树种+木本药材树种、珍贵树种+用材林树种，造林密度每亩 89株

以上，其中珍贵树种每亩 30株以上。特殊困难造林地要选用适应性

强的树种，确保成活成林，发挥生态效益。

2.补植套种。对原有桉树采取去弱留强，并保留其他原生阔叶树

种，采伐强度和乡土阔叶树种数量参照《广东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行

动技术指南》执行。

3.封山育林。经营者退出桉树经营，未能及时进行全面更新优化

的，要参照封山育林技术措施，暂时列入封育区进行全封式森林管护，

由各县（区）根据实际情况，逐年列入林分优化范围予以改造。

（二）一般区域内的桉树林

一般区域内集中连片面积 1500 亩以上的桉树纯林，需选择在合

适地段开设隔离带，带宽不少于 50米，确保优化后桉树纯林连片面

积不超过 1500 亩。一般区域内集中连片面积不超过 1500 亩的桉树纯

林要强化科学经营，在桉树采伐后应严格按照采伐许可证注明的树种

进行更新，如需更换更新树种应当经原审批机关同意。科学推进干线

公路、高速铁路两侧的桉树公益林和多代萌生的低质低效桉树商品林

改造提升，提升通道两侧森林景观品质。不得违规新种扩种桉树。

四、扶持措施

加强政府统筹和部门协调，鼓励经营者积极自主进行林分优化提

升，并加大扶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支持参与桉树林林分优化。



（一）资金扶持。鼓励桉树林林分优化与发展林下经济、特色经

济林等相结合。对纳入桉树林林分优化范围的经营主体，按照改造要

求自主完成更新改造的，由各县（区）根据造林模式、造林密度不同

和当地实际情况合理设定造林和抚育的具体补助标准，具体办法参照

《广东省先造林后补助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二）政策扶持。对重点区域内优化后的商品林依程序划定为公

益林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对一般区域的桉树

商品林，符合法律规定的，可适当放宽采伐面积，优化、简化小额人

工商品林采伐审批流程，实施林木采伐告知承诺方式审批；对集中连

片开展桉树林分优化并达到一定规模和预期目标的经营主体，在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和供地手续后，可将

一定面积的林地用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相关产业开发，涉及自然

保护地内的桉树林林分优化须遵守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开

展桉树林林分优化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评价，避免对保护地生态、景

观等造成破坏。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式，协助实施桉树林林

分优化的经营者积极参与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发和交易。支持桉树林林

分优化纳入生态修复重点项目，鼓励符合种植规定的桉树林纳入国家

储备林建设范围，推动科学集约经营。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要加强统筹谋划，周密部署安

排，明确本县（区）桉树林林分优化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细化年度

优化任务，稳妥有序推进桉树林林分优化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密



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县（区）是组织桉树林林分优化责

任主体，各乡镇是实施桉树林林分优化责任主体，林业部门负指导和

监督责任，各经营主体为直接责任人。

（二）落实资金保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将桉树林

林分优化与重点林业生态建设工程相结合，用足用好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大径材培育、国家储备林等项目资金，统筹整合中央预算内资金、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省级财政资金及地方财政资金用于桉树林林

分优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桉树林林分优化工作。

（三）强化科技支撑。加强生态保护、绿色产业领域科技创新，

重点突破林木良种选育、乡土珍贵树种扩繁、森林质量提升、有害生

物防控等关键技术，大力推广速生丰产的桉树替代树种。积极推广实

用、高效、便捷的经济林果采收机械。

（四）加强监督管理。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桉树林林分优化工

作进展跟踪，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桉树林改造工

作的浓厚氛围。涉及财政资金的，要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和绩效管理，

严格按照财政资金有关管理规定规范使用资金，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能。

六、附则

本实施意见自 2025 年 11 月 17 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2021 年

3月 5 日印发的《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印发河源市桉树林改造实

施方案的通知》（河府〔2021〕18 号）同时废止。



河源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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